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
保留入學學生重新入學申請表 
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

系所別 

學系 

（研究所） 

 
□學士班 □碩士班 □博士班 

姓名  
性別 □男 

□女 學號  

出生

日期 
年 月 日 費別 □公費 

□自費 
 

地址 
□□□ 

身分證字號  手機  電話  

 

 

 
入學年度 

學生    於     學年度因 

辦理保留入學資格，擬自第 學年度起入學。 

 

家長或監護人簽章（研究生由本人簽章）： 

（學士班學生須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簽章） 

保留入學 

基本資料 
畢(肄)業

學校 

高中 

 

大學(學院) 

系(所) 

□畢業 

□肄業 
兵役

紀錄 

□已服役 

□未服役 

□免服役 

招生組承辦人 招生組組長 衛生保健組 系所承辦人 教務長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以健康因素申請者 

 

 

系所主管 

 

附註 保留入學資格之學生，請於每年六月依通知時間到校辦理重新入學。 

 


